
附件1
标准制（修）订第二起草单位（特指企业）和

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申请资助判定原则

一、标准制（修）订第二起草单位（特指企业）申请资助判定原则

1.标准第一起草单位为各级行政单位、非在杭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企业参与起草标准的人员应列为标准第一起草人，或第二、第三起草人均为本企业人员（需提供劳动合同和薪酬发放凭证）。

3.符合前两款的同时，还能提供下列资料的：
（1）标准第一起草单位或标准归口单位在标准起草前出具的本企业实际承担标准起草主导工作的分工表或计划表（检查原件，保留复印件）；
（2）标准研制过程中产生的各个版本的包括讨论稿、征求意见稿、报批稿等文本资料，征求到的意见汇总表和每个单位的意见反馈资料（检查原件，保留复印件）；
（3）标准研制过程中召开的各种会议的会务安排、会议签到单、会议纪要等详细记录资料（检查原件，保留复印件）；
（4）技术标准推进领导小组认可的其他项。
二、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申请资助判定原则

1.申报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资助的单位应符合文件中的申报主体要求。
2.应提供参与国际标准研制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项目分工或计划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参加的各种会议和提案资料，各个版本的讨论稿、征求意见稿、报批稿等证明材料。
3.技术标准推进领导小组认可的其他项。

